高青县2025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申请、审核流程规范

1、 法定依据
《关于印发<淄博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淄财社〔2025〕19号）。
二、受理地点
就业困难人员或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所在地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
三、办理条件
在高青县区域内通过夜经济、小店经济等实现灵活就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注：灵活就业指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临时就业者，如非全时工、季节工、家庭小时工和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等；自营劳动者，如个体经营（不包括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网店经营、街头商贩、家庭就业人员等；自主就业者，如以个人身份从事职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非签约歌手和模特等。（详细可见附件2：灵活就业工种供参考）
四、补贴标准
1、对就业困难人员在我县灵活就业并同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按2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领取养老金当月（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36个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24个月）。
3、补贴享受起始月份以办理灵活就业登记的月份为准。
4、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不能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重复享受。
五、申请材料
1、《高青县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模板见附件3；
2、《高青县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表》，模板见附件4；
3、加盖单位公章、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单位承诺书或个人承诺书，模板见附件5；
4、已开通银行支付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5、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不同日期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3张；
6、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半年申报的请告知办理人下半年缴费后及时补交该材料）；
7、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
8、银行发放工资明细账单（微信、支付宝转账也可）。
六、业务经办、审核流程
（一）新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经办流程
步骤1：办理者前往灵活就业所在地的镇（街道）人社所进行申请，各镇（人社所）通过“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核实其是否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淄博市九类困难人员、名下无在营工商信息和个人股东、董事、监事、理事等身份，详细认定条件见附件6），符合条件的为其办理就业困难认定。
步骤2：告知办理人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除社保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外其余材料全部材料收齐后，先初步审核办理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合格。
在用人单位非全日制工作的，需要符合每天工作时间4小时以内或每周24小时以内(政策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六十八条)，不符合的驳回。其他类型参考附件5；
办理人提交材料合格的，为其办理灵活就业登记。注意，灵活就业登记经办时间与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经办时间至少间隔1天。
步骤3：收齐办理人的申请材料后，由各镇（街道）人社所进行初步实地核查。镇（街道）工作人员去往申请人灵活就业地实地核查，主要核查内容为是否在此地工作、大致工作时间、大致收入水平等等。同时，核查人员应当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照片一张，并填写《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见附件7）。此表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人员签字后，与照片一并附于申请人申请材料后。
步骤4：随机抽取几个月的工资发放证明，现场核查提供截图证明是否真实有效。（以微信支付工资为例，提供1-12月工资发放截图，现场核验时随机抽取3-5个月工资发放流水时间、金额是否与提供材料一致）
步骤5：下半年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中心下达补贴申报通知后，各镇（街道）通知申请人提供社保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附于申请材料后，并将材料一并交至县人力资源市场C07室。
最终需上交的材料清单如下：
①《高青县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②《高青县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表》；
③加盖单位公章、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单位承诺书或个人承诺书；
④已开通银行支付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⑤申请人个人提交的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不同日期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3张；
⑥《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
⑦实地核查时工作人员使用水印相机拍摄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1张；
⑧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
⑨银行发放工资明细账单（微信、支付宝转账也可）。
（二）接续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经办流程
步骤1：接收办理人材料后，首先通过“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核实其之前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情况和灵活就业登记办理情况，核实其当前在系统中是否为灵活就业状态，核实其名下是否无在营工商信息和个人股东信息。
步骤2：审核申请人身份和申请材料无问题后，由各镇（街道）人社所进行初步实地核查。镇（街道）工作人员去往申请人灵活就业地实地核查，主要核查内容为是否在此地工作、大致工作时间、大致收入水平等等。同时，核查人员应当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照片一张，并填写《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见附件7）。此表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人员签字后，与照片一并附于申请人申请材料后。
步骤3：随机抽取几个月的工资发放证明，现场核查提供截图证明是否真实有效。（以微信支付工资为例，提供1-12月工资发放截图，现场核验时随机抽取3-5个月工资发放流水时间、金额是否与提供材料一致）
步骤4：下半年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中心下达补贴申报通知后，各镇（街道）通知申请人提供社保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附于申请材料后，并将材料一并交至县便民中心68号窗口。
最终需上交的材料清单如下：
①《高青县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
②《高青县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表》；
③加盖单位公章、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单位承诺书或个人承诺书；
④已开通银行支付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⑤申请人个人提交的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不同日期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3张；
⑥《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
⑦实地核查时工作人员使用水印相机拍摄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1张；
⑧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
⑨银行发放工资明细账单（微信、支付宝转账也可）。
（3） 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经办流程
步骤1：高校毕业生前往灵活就业所在地的镇（街道）人社所进行申请，各镇（人社所）通过“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核实其是否名下无在营工商信息和个人股东身份。
步骤2：名下无在营工商信息和个人股东、董事、监事、理事等身份的，告知办理人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除社保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外其余材料全部材料收齐后，先初步审核办理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合格。
在用人单位非全日制工作的，需要符合每天工作时间4小时以内或每周24小时以内(政策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六十八条)，不符合的驳回。其他类型参考附件5；
办理人提交材料合格的，为其办理灵活就业登记。
步骤3：收齐办理人的申请材料后，由各镇（街道）人社所进行初步实地核查。镇（街道）工作人员去往申请人灵活就业地实地核查，主要核查内容为是否在此地工作、大致工作时间、大致收入水平等等。同时，核查人员应当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照片一张，并填写《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见附件7）。此表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人员签字后，与照片一并附于申请人申请材料后。
步骤4：随机抽取几个月的工资发放证明，现场核查提供截图证明是否真实有效。（以微信支付工资为例，提供1-12月工资发放截图，现场核验时随机抽取3-5个月工资发放流水时间、金额是否与提供材料一致）
步骤5：下半年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中心下达补贴申报通知后，各镇（街道）通知申请人提供社保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附于申请材料后，并将材料一并交至县便民中心68号窗口。
最终需上交的材料清单如下：
①《高青县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②《高青县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表》；
③加盖单位公章、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单位承诺书或个人承诺书；
④已开通银行支付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⑤申请人个人提交的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不同日期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3张；
⑥毕业证书复印件；
⑦《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现场核查表》；
⑧实地核查时工作人员使用水印相机拍摄的带有时间地点的灵活就业工作照片1张；
⑨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或完税证明;
⑩银行发放工资明细账单（微信、支付宝转账也可）。
8、 复审流程
[bookmark: _GoBack]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材料由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进行复审和实地核查。各镇（街道）应当对提供的初审材料负责，复审过程中如对材料有存疑的，将提请高青县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审核小组进行讨论研究，并填写《高青县灵活就业补贴审核小组审核意见单》（见附件8）附于申请材料后。
